
   

110(1)碩士學分班報名表 
    (新生全填、舊生僅需填寫粗框欄位)            

所  別 
             碩  士 

學分班 
□新生  

□舊生 

報名 

日期      月    日 

姓  名               性 別 □ 男  □ 女   

身分證字號           
出 生 

日 期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★舊生若地址、電話、E-mail 有異動，請續填下列相關欄位申請修改。 

新生基本資料 

通訊地址   

電    話 Ｏ：               Ｈ： 手機： 

E-mail                       @  

公司名稱              職 稱  

學   歷 
□博士 □專科 
□碩士 □其它 
□學士 

畢(肄)業學校名稱 畢(肄)科、系、所別 
□畢業 

□肄業 

畢(肄)業起訖年月 

     年   月~    年  月 

應繳資料
(新生) 

□學歷證件影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

□具結書(★未繳學歷證件者需填寫) 

 報名注意須知 
 一、本班為學分班，不授予學位證書，學員報考本校相關碩士班，仍須符合各相關碩士班報考資格。 

 二、學員報名後，因故無法如期上課，得辦理轉班、退費，但只得選擇其中一項手續辦理。 

 三、轉班以轉碩士學分班之其它班別為限，逾期恕不受理，申請以一次為限。 

 四、辦理轉班後不得再要求退費。★轉班截止辦理日期：110/10/8 晚上 9:00 止。 

 五、退費：依教育部「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」第 17 條規定辦理。 

     ★實際開課日(依碩士學分班招生簡章各所開課日期為基準)前退還已繳學分費、雜費之 9成。     

     ★退費辦理截止日期：110/11/5 晚上 9:00 止，退還已繳學分費、雜費之 5成。     

 六、本部依實際狀況保留開班、課程、師資、上課時段及教室等異動權利。 

 七、其它相關事宜請詳閱「碩士學分班註冊報名須知及碩士學分班招生簡章」。 

 八、學員報名資料，除提供學員個人外，亦得作為本校考試及相關研究、服務或活動使用。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■學員/代辦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

費用合計  
  承辦人簽章： 
 收據號碼  

★新生請續填背頁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

      

一、參加動機：(可複選) 

     □求知慾 □升遷 □師資 □課程 □費用 □證書 □報考碩士在職專班□交通便利  

     □其它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課程資訊來源：(可複選) 

     □報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□廣播電台 

     □電話洽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□親朋介紹  

     □公司推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□Facebook 

     □捷運車廂廣告 

     □收到『E-DM』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□推廣舊學員、校友   

     □收到『碩士學分班招生』簡章 

     □本校外牆海報（請圈選：大夏館、大新館、忠孝分部）      

     □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站 

     □全國教師網 

     □網路(請圈選：全球教育網、Google、Yahoo、104 教育資訊網） 

     □其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填寫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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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10.06.18 製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